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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4年 11月 18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檢討《僱員補償條例》、《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

及《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的補償金額  
 
 
目的  
 
  本文件就政府當局對上一次檢討及修訂《僱員補償條

例》(第282章 )、《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第 360章 )
及《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 (第 469章 )的補償金額提供背景資

料，並綜述人力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此事進行的討

論。   
 
 
背景  
 
2.  《僱員補償條例》旨在為在受僱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患

上職業病、受傷或死亡的僱員及已去世僱員的家庭成員提供補

償。《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則向因患上肺塵埃沉

着病 (下稱 "肺塵病 ")及／或間皮瘤以致喪失工作能力或死亡的

人士及其家庭成員提供補償。《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則規定

須向曾在工作環境中暴露於噪音並罹患噪音引致失聰的人士提

供補償及其他利益。  
 
3.  政府當局按照既定機制每兩年就上述 3條條例所規定的

補償金額進行一次檢討。一般而言，如果要作出調整，調整的

幅度是參照期間用以反映工資變動的名義工資指數及反映物價

變動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而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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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當局對上一次於 2012年修訂《僱員補償條例》、《肺

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及《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

的相關補償金額。  
 

 

事務委員會過往的討論 

 
補償金額的調整是否足夠  
 
5.  在 2012年 1月 20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

委員會簡介擬增加《僱員補償條例》、《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

瘤 (補償 )條例》及《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下共 10項補償金額

的建議。有關加幅是根據於 2009及 2010年就該 3條條例所規定的

補償金額進行每兩年一次檢討的結果而訂定。委員認為當局就

相關補償項目的金額提出擬議 1.48%的增幅甚為不足，而補償金

額的擬議調整幅度亦未能準確反映最新的價格變動。政府當局

檢討該 3條條例下的補償金額時，有必要考慮法定最低工資於

2011年 5月實施對工資及物價變動的影響。  
 
6.  對於擬議調整幅度落後於通脹的關注，政府當局解釋，

《僱員補償條例》相關項目下的補償金額，通常按照名義工資

指數所反映的工資變動作出調整。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料，

2009-2010年度工資的淨增幅為 1.48%，而當局是在 2011年年中取

得所有相關數據作分析之用。當局需要時間就該 3條條例下的補

償金額擬議增幅所造成的影響，徵詢香港保險業聯會、職業性

失聰補償管理局 (下稱 "失聰補償局 ")及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金

委員會的意見。此後，有關的檢討結果及建議須交由勞工顧問

委員會 (下稱 "勞顧會 ")討論。  
 
7.  有委員察悉並關注到《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
例》下就疼痛、痛苦與喪失生活樂趣的補償金額在過去約 13年
來一直維持不變。《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

瘤 (補償 )條例》下規定可發還的醫療費用的每日最高限額，對上

一次作出調整已是 2003年 4月。部分委員認為該等條例下可獲發

還的殯殮費及每日醫療費用的最高限額，應分別由 35,000元及

200元上調至85,000元及 500元。  
 
8.  至於《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下就疼痛、

痛苦與喪失生活樂趣的補償金額，政府當局表示金額通常是參

照 甲 類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所 反 映 的 物 價 變 動 而 作 出 調 整 。 雖 然

2009-2010年度的物價變動為+3.11%，但此增幅仍未能抵銷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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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於 1998至 2008年 期 間 調 整 補 償 金 額 所 累 積 的 6.88%減

幅。因此，政府當局決定凍結此項目的補償金額。  
 
9.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僱員補償條例》及《肺塵埃沉

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下可獲發還的殯殮費最高限額亦須參

照甲類消費物價指數的變動，每兩年進行一次檢討。此項目的

補償金額已凍結約 10年，因為甲類消費物價指數多年以來錄得

的升幅仍未能抵銷自對上一次於 2000年調整補償金額以來所累

積的減幅。政府當局在 2000年制訂現行的殯殮費上限時，考慮

到選用私營骨灰龕位所需的費用，當局在預計的火葬費用以外

另加 10,000元，從而訂出殯殮費 35,000元的上限。  
 
10.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和《肺塵

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申索人如因工傷或肺塵病及／

或間皮瘤而接受醫治，可獲發還實際已支付的醫療費，但以不

超過每日最高款額為限。這個最高款額按每天在公營醫院或診

所求診、注射、敷料、接受物理治療和住院的費用而釐定。該兩

條條例下的醫療費每日最高款額，對上一次是於 2003年 4月 4日
調整，以配合 2003年公營醫療服務收費結構的改變。自此以後，

公營醫院及診所就這些治療收取的費用維持不變。政府當局認

為以公營醫療服務收費作調整的基礎，實屬恰當。  
 
11.  政府當局強調，有關的檢討結果及增加該 3條條例下

10個補償項目金額的建議已經勞顧會討論及獲得通過。任何因

應委員的關注而提出的修訂建議均須再度提交勞顧會考慮，亦

須徵詢有關的基金委員會的意見。  
 
事務委員會通過的議案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12.  事務委員會於 2012年 1月 20日的會議上通過兩項議案，

當中促請政府當局盡快調高所有有關職業補償條例的補償金

額，以及殯殮費、醫療費等等補償和支援的費用，並將殯殮費

上限調升至 85,000元。  
  

13.  政府當局於 2012年 5月 23日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並

表示鑒於委員的關注，當局已作出特別安排，進行一次 3年期檢

討，以考慮 2011年的工資和物價變動，以及殯殮服務費用，並

再次審視 2009年至 2011年 3年的相關檢討指標的變動，對補償金

額作出調整建議。在特別檢討完成後，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

簡介其修訂建議，即進一步增加該 3條條例下 15個補償項目的金

額。政府當局強調，3年期檢討就調整補償金額作出建議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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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了由於實施法定最低工資而出現的特殊情況。雖然有意見

認為應每年檢討該 3條條例下的補償金額，以釐定較切合最新通

脹情況的補償金額，但政府當局認為每兩年檢討一次的既定做

法一貫行之有效，並會繼續每兩年進行一次檢討。  
 
補償金額的調整機制  
 
14.  委員對補償金額的檢討機制有不同意見。部分委員認為

《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的補償

項目的金額不應有任何下調，但部分其他委員則支持既有容許補償

金額上調和下調的檢討機制。政府當局解釋，雖然檢討機制容許上

調和下調補償金額，但當局每次檢討時，會考慮各個補償項目的性

質。舉例而言，部分涉及購買醫療儀器或器具的項目會按照甲類消

費物價指數所反映的物價變動而作出調整。  
 
15.  部分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會否檢討有滯後問題的補償

金額調整機制，以於日後訂定更能反映最新情況的補償金額。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現行經勞顧會同意的檢討機制，該 3條條例

下的補償項目的金額按照一籃子指標作出調整，包括名義工資

指數、甲類消費物價指數及其他相關因素。政府當局一貫採用

客觀、靈活和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釐定和檢討不同項目的補

償金額，並會繼續這樣做。  
 
僱員補償制度的全面檢討  
 
16.  由於現行的僱員補償制度於 1953年推行，委員促請政府

當局全面檢討《僱員補償條例》，尤其是《僱員補償條例》附

表 2中須補償的職業病一覽表，並作出多方面改善，以配合社會

發展的步伐。  
 
17.  政府當局向委員表示，當局不時檢討該 3條條例下的補

償範圍及金額，並按照國際標準更新指明職業病一覽表。由於

僱員補償制度並非旨在評定過錯責任，無論有關各方犯錯的程

度為何，均會支付補償，故此，在釐定補償的範圍和水平時，

必須在勞資雙方的權益之間取得平衡。對現行制度作出任何修

改，都必須諮詢相關持份者，以及尋求僱主和僱員之間的共識。 
 
18.  委員亦建議為職業性失聰所引致的痛苦設立補償。政府

當局回應時表示，《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規定，因工作而罹

患噪音所致的失聰的人士可獲取一筆過的補償及福利。政府當

局將繼續對特別改善《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的建議持開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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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事務委員會於 2012年 1月 20日的會議上通過了一項議案，要

求政府於下次會議提交設立 "職業性失聰痛苦補償金 "的落實時

間表及有關詳情。政府當局其後表示，就職業性失聰引致的痛

苦設立每月補償的建議，與根據《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及《僱

員補償條例》提供一次過補償的現有機制大相逕庭，有必要從

所有相關角度仔細考慮。該建議已送交失聰補償局進行全面和

深入的研究。失聰補償局已成立工作小組，研究該項建議和所

涉及的事宜。政府當局承諾若有新發展，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上調補償金額對經濟的影響  
 
19.  有委員關注到增加《僱員補償條例》所規定的補償金額

對僱員補償保費方面的影響。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日後每兩年進

行一次檢討時，詳細評估上調補償金額所帶來的影響。  
 
20.  委員獲告知，根據香港保險業聯會委託精算師進行的研

究顯示，在修訂建議下，考慮到 3年特別評估的結果而提高相關

補 償 項 目 金 額 ， 整 體 影 響 是 令 保 險 索 償 成 本 增 加 0.34% 至

2.114%，僱員補償保費亦可能因而須相應增加。據政府當局表

示，為了減輕企業 (尤其是高風險的行業 )購買僱員補償保險時遇

到的困難，保險業由 2007年 5月起推出僱員補償聯保計劃，為那

些在公開保險市場上未能購買僱員補償保險的僱主提供最終的

投保渠道。  
 
 
最新發展  
 
21.  勞顧會於 2014年 9月 12日的會議上，經考慮2012-2013年
度檢討的結果後，就政府當局的建議達成共識，即調高該 3條條

例下共 18個補償項目的金額。政府當局將會在 2014年 11月 18日
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簡介其建議。  
 
 
相關文件 

 
22.  相關文件已在立法會網站登載，詳情請參閱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11月 12日  



附錄 
 

相關文件  
 
檢討《僱員補償條例》、《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

及《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的補償金額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3.2.2010 
(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2012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3.5.2012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人力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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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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